
 1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2-033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清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权背景情况 

2003 年9 月8 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

签定编号为保2003 综0705008R 的《综合融资额度保证合同》，为深圳市智雄电

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雄电子”）在建行的1.2 亿元综合融资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约为9,887 万元）。同时，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科健”）为本公司出具不可撤销的反担保函。由于智雄电子在上述借

款期限届满后一直未能清偿借款，2005 年2 月建行根据与本公司签订的《保证

合同》，要求本公司履行担保义务，代智雄电子偿还上述款项。经协商，本公司

于2006 年10 月代智雄电子向建行偿还5,000 万元贷款，并保留对智雄电子及中

科健的追偿权。 

2006 年，深圳发展银行深圳上步支行（以下简称“深发行”）因智雄电子

未偿还承兑汇票贴现垫款本金及利息事宜，就股票、债券、票据纠纷案件起诉被

告智雄电子和深圳市科健有线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本公司以及 6位自然人。该

案累计涉案金额为本金人民币 7,990 万元、利息及罚息，并于 2006 年 9 月 6 日

开庭。2007 年 4 月 5 日,为妥善解决上述债权债务纠纷问题，本公司与深发行及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集团”）签订和解协议，海王集团

代本公司向深发行偿还智雄电子欠款本金人民币 2,397 万元后，深发行将免除本

公司对智雄电子的上述全部债务的剩余本金、全部利息及诉讼费用的连带保证担

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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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详情请参见本公司2006年8月22日、2006 年10 月14 日、2007年4

月9日、2008年7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网站上的公告。 

二、债权清偿情况 

2012 年6月本公司做为债权人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深圳中院”）“（2011）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1-4 号”《民事裁定书》，该《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一） 批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 终止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的《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

简称《重整计划》）规定的清偿方案，中科健除了用现有资产偿债外，还将用中

科健股东无偿让渡的股份向普通债权人予以清偿。为适当提高小额债权组[债权

额为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债权 ]的清偿率，大额普通债权组现金清偿比

例调整为13.77%；股份的清偿率为每100元大额普通债权受偿1.909股中科健股

份，如果按照中科健停牌前20个交易日均价11.25元/股计算，股份清偿折成现金

清偿的清偿率为21.48%。两者相加，大额普通债权组清偿率合计约为35.25%。《重

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六个月，自深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 

按照《重整计划》及《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普通债权资金股份受偿明细表》

的确定，对本公司的债权确认为普通债权，确认金额为113,357,359.09元，其中

现金受偿率为13.77%，受偿现金15,609,308.35元；股票受偿率为21.48%，受偿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10,41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53,581股。 

截止2012年6月27日，本公司共收到中科健管理人债权清偿款10,202,162.32

元，剩余部分款项和股份将根据《重整计划》予以清偿。 

三、对公司本期及期后业绩的影响 

由于本公司已于以前年度对此连带担保事项计提了8,863.10万元预计负债，

并已履行完连带担保责任，所以本次裁定的债权清偿方案对本公司本期利润及期

后利润影响较大，对于本月收到的债权清偿现金款，本公司将计入2012年第二季

度当期损益，影响利润总额约1,020.22万元；剩余受偿现金款和受偿股票对本公

司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数额视何时偿还及股票变现的金额方能准确判断，公司将

及时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 

四、截止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2011）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 

2、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普通债权资金股份受偿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 日 

 




